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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成都浙中大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情况 

阳 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持有 100%权益的子公司成都浙

中大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浙中大地产”）于 2015 年接受成都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锦江支行(以下简称“成都银行锦江支行”)提供的 7 亿元的融资，期限不超

过 36 个月，成都浙中大地以其名下项目土地之使用权提供抵押，原股东中大房地产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大房地产集团”）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于

公司竞得杭州中大圣马置业及浙江物产良渚花苑等 15家公司股权组成的股权资产包

暨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》，截止目前，公司持有成都浙中大地产 100%

权益，上述融资交易担保方由中大房地产集团变更为公司。 

（二）担保审批情况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

九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成都浙中大地产有限公司；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13年01月23日； 

（三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38,000万元； 

（四）注册地点：成都市高新区仁和街39号1栋1层7号； 

（五）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1 

 



（六）股东情况：公司持有其98.11%股权，公司持有100%权益的子公司成都利

泓成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.89%股权。 

（七）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
资产总额 230,524.43 299,321.70 
负债总额 194,158.69 265,942.74 
净资产 36,365.75 33,378.96 

 2015 年 1-12 月 2016 年 1-9 月 
营业收入 0 0 
净利润 -1,030.46 -2,205.79 

以上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

审字（2016）D-0642号审计报告。 

（八）项目概况（以下简称“项目用地”） 

涉及抵押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： 

项目土地证号 项目位置 
土地面积 
（平方米） 

容积率 土地用途 使用年限 

成高国用(2013）
第 30056 号 

成都高新区南部

新区清和片区 
56898.42 3.0 

城镇混合住

宅用地 
住宅 70 年 
商业 40 年 

 

三、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成都浙中大地产于 2015 年接受成都银行锦江支行提供的 7 亿元的融资，期限不

超过 36 个月，成都浙中大地产以其名下项目土地之使用权提供抵押，公司为本次交

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、利息(含罚息、复利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

偿金、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；保证合同期限为自对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

次日起两年。 

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交易旨在增强成都浙中大地产的资金配套能力，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且成都浙中大地产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，在本次

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并直接分享其的经营成果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、合理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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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股东利益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包含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事

项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796.15 亿元，除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

额度外，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2500 万元（涉及阶段性暂时提供担保事项），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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